
第 21號公告 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 (第 109章，附屬法例 B)

酒牌局

現公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業已行使《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第
2A(2)條所賦予的權力，委任下列人士為酒牌局成員，任期由 2018年 1月 1日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

主席  ：黃江天博士，J.P.
副主席  ：范翠華女士
成員  ：鍾港武先生，B.B.S., J.P.

許美嫦女士，M.H., J.P.
葉美好女士
劉美珍女士
李均頤女士，M.H.
李楸夏女士
盧健德先生
盧君政博士
譚兆成先生

2018年 1月 5日 署理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徐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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